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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80_203441.htm 一、法硕简介 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具有特定的非法律职业背景，培养高层次、复合

型法律专门人才，面向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

济运行中涉及法律监督与服务各专业领域的中高级业务和管

理人才。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与法学硕士学位处在同一层次上

，但各有侧重。前者是应用型、复合型高级法律人才，主要

培养面向法律实务部门中级以上专业和管理岗位的专门人才

；后者是学术型、专业型高级法律人才。到目前为止，全国

已有50所高校招收法律硕士，共有近万人获得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专业学位的一种，是在

借鉴美国、欧洲等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的基

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教育实际而建立起来的。目前我国

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似于美国的J.D（Juris Doctor），但两

者在内涵和层次上又不同，美国的J.D主要是培养律师的，而

且在层次上属于Doctor（博士）；我国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培养的对象比较宽泛，涉及律师、法官、检察官以及法律服

务、法律监督和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专门人才

，在层次上属于Master（硕士）。根据这种情况，为了叫法

上的方便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借鉴MBA的做法，“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的英文对应名称为Juris Master，简称J.M。 二、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中的“法律”是

指职业领域，它是指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

是培养高层次的法律实践专门人才的专业学位。它的特点是



： 第一，它是一种专业学位。它虽然与法学硕士学位处于同

一层次、同一规格，但类型不同，各有侧重。根据培养方案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主要培养面向法律实务部门中级以上专

业和管理岗位的专门人才。 第二，它是以法律为职业领域的

，或具有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这使得它不同于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MBA）或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等其他

职业领域的专业学位。 第三，它是一种高层次的学位。这是

因为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的，这个学位的培养目标就是以能

够胜任法律实务工作为基准。要达到“实践部门中级以上（

含中级）专业与管理职务的任职要求”。这就是说，其人才

培养目标不同于法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而是高层次的、

即达到硕士研究生水平的一种学位。 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和法学硕士学位的区别？ 我国的高层次法律研究生教育包括

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法学硕士

学位研究生属于学术性学位，主要招收法律专业本科生，分

为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

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等专业，主要培养面向

法律教学、科研和实务部门的专门人才。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属于专业性学位，只招收非法律专业本科生（含同等

学力者），不再划分具体专业，其知识结构是宽口径、厚基

础、复合型，主要培养面向法律实务部门的通用人才。 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与法学硕士学位处在同一层次上，各有侧重。

前者是应用型、复合型高级法律人才，后者是学术型、专业

型高级法律人才。从长远来看，随着法律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教学、科研人才应主要通过法学博士学位教育来培养，法

学硕士学位将逐渐减少，最终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并轨。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学位，一方面为法律实

务部门输送人才，另一方面也将为法学博士学位教育提供宽

广的生源基础。 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院校有哪些？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创始于九十年代中期，是随着

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加快与国际法律教育接轨，满足社会

对高级法律人才的需求而设立的。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八所高

校首批试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到2005年国家已批

准50所高校有权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它们是：

1996年批准的第一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东政法

学院、西南政法大学。 1997年批准的第二批：厦门大学、南

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

1998年批准的第三批：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

湘潭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郑

州大学。 1999年批准的第四批：清华大学、辽宁大学、南开

大学、山西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 2003年批准的第五

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河南大

学、烟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

学、湖南大学、海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贵州大学。 2004

年批准的第六批：大连海事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福州大学、内蒙古大学、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2005

年批准的第七批：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河北大学。 其中有17所高校在法硕联

考录取中自主定线，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武

汉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五、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种类有那些？ 目前，我国的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参加每年一月份全

国50所高校联考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对象为应

届或往届的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含同等学力者）；考试

科目为四门：政治（100分）、外语（100分）实行全国统考

，专业基础课（150分）和综合课（150）分实行全国联考；

考试大纲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考考试大纲》。录取类别包括计划内非定向、计划

内定向、计划外委培和计划外自费，学习方式有全日制脱产

学习和在职不脱产学习，毕业时获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

士学位证书。 第二种是参加每年十月份全国50所高校联考的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即“五部委法硕”），招生对

象为具有法律或非法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

的法律实践部门在职人员；考试科目为四门：政治由各校自

行命题，外语、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课实行全国联考，考试大

纲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

考英语（日语、俄语、德语）考试大纲》和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大纲》。录

取后全部是委托培养，采取脱产、半脱产和在职兼读等多种

方式学习，毕业时只获硕士学位证书。 六、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全国联考如何报名？ 每年一月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全国联考，只招收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

具有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本科同等学力考生

一般要求具备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毕业后工作两年（从大



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9月1日）或两年以上，有些院

校对同等学力考生还附加一些其他条件，具体可参看当年的

招生简章。根据教育部规定，下列专业的本（专）科毕业生

，不得报考法律硕士。1．法学 2．经济法 3．国际法 4．国际

经济法 5．劳动改造法 6．商法 7．公证 8．法律事务 9．行政

法 10．律师 11．涉外经济与法律 12．知识产权法 13．刑事法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国联考的报名手续、报名时间与

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考的报名手续、报名时间相同。一般

在每年的11月中旬报名，考生可直接到所报学校的研究生招

生办公室报名，也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招生办公

室指定的报名点报名。现在，许多招生学校开展了网上报名

，方便了广大考生。根据教育部规定，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全国联考的考生，可同时报联考院校中的两所高校

，分数达到国家规定的录取线后，第一志愿未被录取，第二

志愿仍有可能被调剂录取。 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

国联考的初试和复试？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分

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初试共有四门考试科目：政治100分、

外语100分，使用全国统考试卷，专业基础课（含刑法学75分

和民法学75分）、综合课（含法理学60分、宪法学50分、中

国法制史40分）使用全国联考试卷。考试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一月下旬，考试地点一般与报名地点相同。考试范围是：政

治、外语的依据教育部制定的全国统考考试大纲，专业基础

课、综合课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大纲》。 初试结束后，参加复试的分数

线由教育部统一制定。 历年法硕复试分数线： 2000年是往届

考生325分以上，应届考生330分以上； 2001年是往届考生340



分以上，应届考生345分以上； 2002年是往届考生340分以上

，应届考生345分以上。 2003年是往届考生320分以上，应届

考生325分以上。对于西部地区的考生，每年的复试分数线要

降低5分左右。 2004年是A类考生330分以上，其中政治、外语

不低于53分，专业课和综合课不低于80分；B类考生328分以

上，其中政治、外语不低于51分，专业课和综合课不低于77

分；C类考生325分以上，其中政治、外语不低于48分，专业

课和综合课不低于72分。应届毕业生和非应届毕业生不再分

别划线，实行同一标准。 法律硕士复试有各招生院校组织，

原则上参加复试的考生总数，应为本校招生规模的120%左右

。对于同等学力考生，复试还需进行笔试，科目一般不少于2

门，考试时间每门3小时，试卷满分100分，而且不得与初试

科目相同。 八、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录取类别？ 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录取类别包括： 1.计划内非定向培养

：按国家招生计划录取，学生户口和人事档案转入学校，培

养经费由国家提供，毕业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学生选报志

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就业。 2.计划内定向培养

：按国家招生计划录取，招生时定向单位、学生和学校三方

签订定向培养合同，培养经费由国家提供，毕业后按合同规

定到定向单位工作。 3.计划外委托培养：招生时委托单位、

学生和学校三方签订委托培养合同，不转学生户口和人事档

案，培养经费由委托单位承担，毕业后按合同规定到委托单

位工作。 4.计划外自筹经费：招生时学生和学校签订合同，

培养经费由学生自行承担，学生户口和人事档案将转入学校

，毕业后由学生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就

业。 计划外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收费标准各校有所不同，



一般在每年7000元到14000不等。 九、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教学安排？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的特点是

： 1.以课程学习研究为主，在课程学习期间，不分专业，开

设法理学、刑法学、民法学等各门法律课程和相关课程。课

程讲授注重实务性、应用性，兼顾全面，突出重点。 2.在硕

士论文写作阶段，研究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条件，选择有

关专业的论文题目进行写作，论文要求突出应用性，并由相

应专业的导师进行指导。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全日

制脱产和非全日制不脱产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为二至

三年，非全日制学习不超过四年。在教学上，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以课堂教学为主，重视案例教学，强调实际操作

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采用学分制，

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为30学分，总学分不得低于45

学分。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导师组集体培养，导师

组由各专业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正、副教授组成，并吸收

法律实务部门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硕士学位论文根据

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原专业背景有所侧重，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

字。 十、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择业？ 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

服务和企业管理等实际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规定，担任高级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均应当具备法律专业硕士学位

以上文化程度。 另外，有相当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毕业后，考取了法学博士研究生。因此，对于广大非法律专

业考生来说，考取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在高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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